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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日 照 师 范 学 校

校舍安全管理制度

一、学校成立校舍安全检查领导小组，目标明确，责任到人。

领导小组成员：

组 长：刘 伟

副组长：孙长国 许家凯 马宝成 林令华

成 员：孔祥轮 辛本胜 郑永超 肖光娟

徐庆联 范丰臻 潘玉菊 朱庆方 林明玉

郭正义 陈 丽 李守平 卜晓丽 各班班主任

二、职责

1.日照师范学校校舍安全检查领导小组要定期组织师

生学习校舍安全防范常识和安全防范技能，教育师生防火、

防电、防震、防拥挤、防意外事故的发生，对校舍安全隐患

和事故的发现和发生及时作好逐级上报，排除和积极处理工

作。

2.日照师范学校校舍安全检查领导小组对校舍安全检

查要坚持“八查八看”的原则,即查墙基看下陷风化,查墙体

看倾斜裂缝，查屋架看断裂虫蛀，查围墙看雨淋风刮程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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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流水看排水畅通，查校址座落看滑坡水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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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检查一次，按时、按项进行检查，不得漏检，并做

好检查记录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提高认识，统一思想，全校教职工要充分认识学校安

全工作的长期性，艰巨性和复杂性，做好长期作战准备，坚

持警钟常鸣。常抓不懈，不能时紧时松、时冷时热。

2.校长为第一责任人，由领导小组负责安全工作的检查，

落实工作，健全责任制度，明确分工，层层落实责任，做到

安全工作不留死角。

3.发现问题及时上报，学校安全工作由校长负责，如发

生安全事故，要在第一时间上报，做到及时、详细、真实、

不得瞒报、迟报、漏报或虚报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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